
1

安徽财经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文件
安财后〔2023〕2 号

关于印发《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保证学校室内会议场所以及报告厅使用的时效性，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现将《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

厅（室）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2023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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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使用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统一管理报告（会议）厅

（室），设立后勤管理服务中心会务部（以下简称会务部）。

第二条 统管范围：龙湖东校区一号行政楼一楼报告厅

（B117)；龙湖东校区求真楼报告厅（一楼）；龙湖东校区求

真楼多功能会议室（二楼）；龙湖东校区艺术报告厅；龙湖

西校区大学术报告厅。

第三条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统管范围内的报告（会议）

厅（室）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均可向各部门开放。

第四条 报告（会议）厅（室）原则上只供学校举行各

种会议、举办各种活动和接待使用。盈利性活动收费标准详

见《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收费细则》（附件 1）、

《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租赁合同》（附件 2）。

第二章 报告（会议）厅（室）预约申请

第五条 各部门如需使用会议室召开会议，必须至少提

前 2 个工作日登陆安徽财经大学校务管理平台进行线上申

请，申请流程详见《报告（会议）厅（室）申请流程》（附

件 3）。申请人为该场会议室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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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使用部门需根据活动类型、参会人数对照《报

告（会议）厅（室）功能分类》（附件 4）定会，以避免资源

浪费。

第七条 如临时取消会议，使用部门需及时登陆安徽财

经大学校务管理平台进行线上取消，并致电会务部告知工作

人员会议取消情况。

第八条 使用部门申请成功后，如遇学校重大活动（事

件）需使用该报告（会议）厅（室），使用部门须无条件让

步。

第九条 预约如有疑问可致电会务部。

第三章 报告（会议）厅（室）使用要求

第十条 会议召开前一个工作日内，使用部门需提前与

会务部联系，方便会务部指定技术人员根据使用部门的要

求，准备报告（会议）厅（室）固有的音响等设备。技术人

员不负责报告（会议）厅（室）以外的电子设备。

第十一条 报告（会议）厅（室）使用期间，使用部门

自行负责会议的模式安排、席卡摆放、会议材料、人员接待、

会议记录、茶叶、一次性纸杯（印有安徽财经大学 logo 的

一次性纸杯、桌单等，使用部门从学校党政办公室领取）等，

如有其他特殊的合理需求可在预约时备注申请，由会务部指

定服务人员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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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报告（会议）厅（室）内不得乱涂乱画，不

得张贴横幅、海报、地标等，如确需张贴或摆放，须提前向

会务部报备。

第十三条 使用过程中，使用部门要爱惜报告（会议）

厅（室）内的物品与设备。搬动桌椅、设施设备时需注意不

能暴力拖拽，不得暴力插拔相关设备，防止物品、设备损坏。

第十四条 使用部门需保持报告（会议）厅（室）的正

常秩序和整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活动，禁止大声喧哗和嬉

戏打闹，严禁吸烟、吃饭等，严禁乱丢果皮、纸屑等杂物。

第十五条 未严格按国家、学校意识形态等相关要求组

织相关会议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主办方负全部责任。

第十六条 会议结束后，如有借用桌布、茶具、托盘等

物品，应及时归还。

第十七条 使用单位离开时需关闭空调、音频等电源。

不得带走会场所属物品；使用部门自带物品请主动带走，丢

失遗失会务部概不负责。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每场会议结束后，由会务部工作人员进入会

场进行验收，发现报告（会议）厅（室）物品遗失或损坏的，

由使用部门按照物品原价赔偿。

第十久条 报告（会议）厅（室）使用时限严格遵照会

议借用预定时间，不得因时间拖延而耽误接续会议的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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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第二十条 未经批准严禁擅自占用报告（会议）厅（室）。

第二十一条 各处级单位承接的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不得

占用求真楼报告厅。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

释并监督执行。

附件：

1. 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收费细则

2. 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租赁合同

3. 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功能分类

4. 安徽财经大学报告（会议）厅（室）申请流程


